长 沙 市 专 利 申 请 补 助
	项   目
	最 高 标 准
	依    据
	条      件
	申 报 材 料
	备    注

	申请国外      发明专利
	10000元

（同一专利在多个国家申请的只补助一次）
	《长沙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长政发[2003]36号
	1.本市辖区内的单位或个人获得专利授权的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
2.专利补助资金申请应自专利授权公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提出；
3.技术含量高、市场应用前景好且符合本市产业发展方向的专利，重点补助发明专利的申请；

4.向国外申请的发明专利，应已获受理国（或地区）专利授权。
	1.长沙市专利申请补助申报表一份；
2.专利证书和缴纳专利费用收据复印件；
3.个人申请的还须提供本市的身份证和居住证明材料；
4.向国外申请的发明专利，提供PCT或受理国（或地区）相应的材料。

	1.申报的材料提供原件核对。
2.对于要求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其在先申请已享受本办法补助的，在后专利申请不予补助。

	申请国内
发明专利
（职务发明）
	3000元
	
	
	
	

	申请国内    发明专利   （非职务发明）
	600元


	
	
	
	

	实用新型
	500元
	
	
	
	

	外观设计
	500元
	
	
	
	


长 沙 市 专 利 项 目 实 施 资 助
	申报范围
	申  报  条  件
	申报时间与材料
	审  批  程  序
	依  据
	要       求

	本市辖区内实施的专利项目
	专利资助项目:
1.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项目；

2.创造性强、具有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我市经济发展的实用新型专利项目；
3.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明显经济、社会效益或可促进专利转化的项目。
实施单位：

1.具有法人资格；

2.专利权所有者或合法实施者；

 3.具有实施专利项目的技术人员，场地，设备和一定的自筹资金。
	一.时间
 1. 每年4月30日截止

2. 专利实施项目可直接向市知识产权局申报，也可由市直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区、县（市）知识产权局推荐。

二.材料
1.长沙市专利实施项目资助申报表（包括专利文献资料）；
2.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专利有效的证明材料；

3.实施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初审：
 1.申报材料是否齐全；

2.项目是否符合资助范围和条件；

3.项目承担单位是否符合规定条件。

调查考察：

1.项目立项的可行性及前景性调查；

2.承担单位的经营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情况；
3. 承担单位法人代表信用情况。
审定：

1.已经审核程序审核同意；

2.专家评估论证；
3.局长办公会议审核，确定项目，拟定资助金额，报市政府审批。
告知:

1.按文件规定通知项目承担单位；

 2.按要求签署项目合同书；

 3.开具拨款通知单；
4.专利实施资助行文后，由综合管理处通知项目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财务部门凭实施资助文件、合同书及项目承担单位发票拨付资金。
	《长沙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长政发[2003]36号
	1.使用专利实施资助资金的单位必须定期报告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
2.专利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3.专项资金的使用接受市财政和市审计局的监督；

4.对在专利专项资金的使用中弄虚作假的，全数追回资金，并追究当事人责任。


